烈士评定权力运行流程图
 (
申请
（死者生前所在单位、死者遗属或者事件发生地的组织、公民向死者生前工作单位所在地、死者遗属户口所在地或者事件发生地的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，提供死者有关情况和牺牲的详细情节材料）
)



 (
补正（按照相关要求补充资料）
)


 (
书面告知其理由和相关政策
) (
调查核实
（
师退役军人事务局
对
提交
资料
和提供的事实
进行
调查核实）
)	

           资料不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符合条件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(
提出评定报告
（师退役军人事务局调查核实后提出评定烈士的报告）
)


 (
审核
（
十三师审核，出具审核意见，上报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）
)


	
 (
审核
（
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形成评定意见出具审核意见，上报兵团
）
)



 (
审查评定
（
属于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规定情形的由兵团审查评定后报国务院民政部门备案；属于第一款第五项的由兵团审查后送退役军人事务部审查评定
）
)




 (
告知
（兵团确定评定结果后，告知申报部门，下达烈士评定批复）
)



 (
备案
（
向退役军人事务部备案，烈士名单呈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委员会
）
)

 (
颁授证书
（备案审核批准后，发放烈士褒扬金，颁授烈士光荣证）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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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
监督检查
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发现问题




 (
发现问题
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(
反馈意见
（向优抚事业单位反馈检查结果）
)





 (
整改完善
（优抚事业单位对反馈问题进行整改）
)

	



 (
复查验收
（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）
)

不通过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
 (
结  束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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